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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序

1

市長 謹識

112年10月

嘉義市在去年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品牌形象，以「小城市‧大創新」為主軸，

品牌標誌結合代表嘉義市的「+1」，視覺上像英文與加號的「I+」，代表嘉義市

由我出發，向上Plus，而「+」也如同城市升級、增能提升的城市特質，每個

人增能，與城市一起往前。

清廉是施政根本，也是國家進步基礎，排除不肖公務員、民意代表及黑

道人物藉機勒索綠能產業廠商的不法犯罪，是現行中央與地方政府及司法機

關之重要政策。目前大嘉義地區，由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透過地區政風業務

聯繫協調中心結合中央與地方政府相關行政、警察、調查單位及台灣電力公

司、台灣中油公司、台灣糖業公司等國營事業，成立大嘉義地區「打擊妨害

綠能產業發展犯罪聯繫平台」，作為地區跨機關（構）合作打擊妨害綠能產

業發展犯罪的防制中心。

本府彙編「打擊妨害綠能產業發展犯罪防貪指引」，蒐集「鎮長洩漏標租

案文件向廠商索取賄賂案」、「鄉長利用職務上行為收受廠商賄賂案」、「鄉長

利用路證審查權限向廠商索取賄賂案」、「科長施壓或推薦開發商委請特定廠

商撰寫調查報告索取賄賂案」及「鄉長藉機刁難綠能業者索取賄賂案」等5則實

務案例、研擬防治措施並編撰成手冊，供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同仁參考運用，

期能預防同仁誤觸法網，使其勇於任事、依法行政，增加民眾對政府機關之

信賴，進而提升本府整體廉潔度及施政滿意度，讓嘉義市成為「全齡共享、

世代宜居」的西部新都心，並落實國家綠能政策及達到防弊預警效益。



鎮長洩漏標租案文件向廠商
索取賄賂案

甲係為A鎮公所鎮長，對於鎮政推展及各項標租專案等業務，負有管理督導

職務，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緣甲竟基於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先於108年8月間某日，指示

不知情之公務員乙邀約B公司監察人丙洽談，甲除當場表示其期待之太陽能

板架設規格外，並向丙詢問：外面的行情多少等語，丙則基於對於公務員關

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以須就各案場可設置容量與他人商議

後，始能決定等語回應，甲即表示其知悉一般行情為每瓩2千至3千元等語，

丙再以上開說詞回應，並表示得標後會知道禮貌等語。甲再於108年8月中旬

某日，指示乙將A鎮太陽能光電標租案「第一期位置面積圖.ptt」及「太陽能光

電位置.doc」文件檔案，於該標租案重行公告（108年8月27日）前交付予丙，

以利丙及B公司得於重行公告前有事先評估之資訊。丙取得上開文件檔案後，

經評估後，為利B公司取得該項工程之施作，協議由C公司參與投標，得標後

再統包予B公司施作，並經C公司應允。嗣C公司於108年9月27日順利得標，

並依約統包予B公司施作，丙遂事後以紙袋包裝107萬元賄款交付予甲。案經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判處甲有期徒刑10年，褫奪公權5年1，目前案件上訴到臺

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審理中2。

。

案情概述

一、機關首長與廠商不正常往來：

機關首長與廠商為行政程序外之接觸，極具高度隱匿性，不易發現違法

情事，容易衍生利用權勢或機會圖利廠商或向廠商索賄。

二、法治觀念不足：

公務員或因基於便宜行事或存有鑽法令漏洞之僥倖心態，而未依規執行

所掌職務，從而衍生貪瀆或圖利、行政疏失。

風險評估

類型1類型1

2



防治措施

一、加強宣導檢舉反映管道：

透過各種講習、座談會或訪查加強宣導檢舉反映管道，並讓機關同仁、

廠商及民眾充分瞭解，及加強落實保護檢舉人身分，使公務員、民眾或

廠商能勇於檢舉及放心檢舉，共同建立廉潔風氣。

二、落實公務員廉政倫理登錄：

部分貪瀆不法或圖利案件係源自於公務員與廠商過於熟稔所致，而廠商

可能時常透過餽贈方式拉攏與公務員之關係，因此應加強公務員廉政倫

理登錄之宣導，提早遏止避免後續衍生成貪瀆不法之情況。

三、加強辦理廉政教育訓練：

將廉潔觀念及廉政倫理納入各項員工教育訓練重點，並於機關內部舉辦

廉政法治講習活動，蒐集相關貪瀆判刑案例及廉政故事等法紀教育資料

提供同仁參考，灌輸知法守紀觀念，並積極宣導公務員依法行政，避免

與當事人或代表其利益之人為行政程序外之接觸。

四、落實政風狀況整體分析評估：

政風單位應落實機關風險評估，找出機關內妨害興利之業務及人員，進

而深入分析、探討其風險問題，並針對評估結果與前一年比較分析，就

風險事件及人員提出因應對策，以降低、減輕或排除風險。

3

參考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1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9號刑事判決。
2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2352號。



鄉長利用職務上行為收受廠商賄
賂案

甲係為A鄉公所鄉長，負責綜理、督導A鄉公所之所有鄉政業務，係依法令服

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B公司規劃在A鄉

申設「漁電共生型」之C案場，遂委託平時在A鄉從事土地開發等仲介業務，

並與甲熟識之乙取得所需土地之使用權。而因C案場涉及農地使用及室內養

殖設施建築工程，故動工興建前需先依規製作「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

用同意書」，並向A鄉公所申請取得建照執照及核准開工後，始能動工施作室

內養殖設施興建工程，並於完工後經A鄉公所核定竣工及核發使用執照，方

能正式在C案場進行水產養殖及發電使用。然B公司總經理及實際負責人丙、

登記負責人丁為使B公司C案場工程相關申請程序及施工順利，遂透過乙介紹

而認識甲。另於109年8月4日，由乙陪同丙、丁赴A鄉公所與甲會晤，而甲明

知B公司對C案場正向A鄉公所申請上開各種許可等事宜，竟基於索取賄賂之

犯意向丙、丁等人表示「我要拿，會合理的拿」為要求之表示，甲則當面應允

會對C案場相關事宜（如處理陳抗、鋪設水管）都會盡量幫忙，並當面明示

日後授權乙代表渠與丙、丁聯繫等語。丙、丁為避免B公司在C案場的相關申

請上遭到刁難，基於共同行賄之犯意聯絡，爰於109年8、9月間在B公司向A

鄉公所申請核准建造執照、開工審查等業務之際，責成丙與乙聯絡；另甲、

乙則是基於對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聯絡，由乙向丙、丁表示在C案

場相關申請案中需要400萬元賄款，並約定分次支付。乙遂於109年8月11日、

案情概述

類型2類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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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機關首長與廠商不正常往來：

機關首長與廠商為行政程序外之接觸，極具高度隱匿性，不易發現違法

情事，容易衍生利用權勢或機會圖利廠商或向廠商索賄。

二、法治觀念不足：

公務員或因基於便宜行事或存有鑽法令漏洞之僥倖心態，而未依規執行

所掌職務，從而衍生貪瀆或圖利、行政疏失。

風險評估

9月4日及9月21日，陸續向丙、丁索賄總計400萬元賄款，再轉交甲收受。案

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判處甲有期徒刑10年，褫奪公權8年3，目前案件上訴到

臺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審理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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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3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446號刑事判決。
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254號。

防治措施

一、加強宣導檢舉反映管道：

透過各種講習、座談會或訪查加強宣導檢舉反映管道，並讓機關同仁、

廠商及民眾充分瞭解，及加強落實保護檢舉人身分，使公務員、民眾或

廠商能勇於檢舉及放心檢舉，共同建立廉潔風氣。

二、落實公務員廉政倫理登錄：

部分貪瀆不法或圖利案件係源自於公務員與廠商過於熟稔所致，而廠商

可能時常透過餽贈方式拉攏與公務員之關係，因此應加強公務員廉政倫

理登錄之宣導，提早遏止避免後續衍生成貪瀆不法之情況。

三、加強辦理廉政教育訓練：

將廉潔觀念及廉政倫理納入各項員工教育訓練重點，並於機關內部舉辦

廉政法治講習活動，蒐集相關貪瀆判刑案例及廉政故事等法紀教育資料

提供同仁參考，灌輸知法守紀觀念，並積極宣導公務員依法行政，避免

與當事人或代表其利益之人為行政程序外之接觸。

四、加強辦理業務稽核以強化內控機制：

機關辦理易滋弊端業務時，應可藉由業務單位自主檢查或是政風單位主

導辦理業務稽核，藉以發掘業務疏失及不法情事，並建立完善內控制度。



鄉長利用路證審查權限向廠商
索取賄賂案

甲係為A鄉公所鄉長，負責綜理A鄉之所有鄉政業務及指揮、監督公所員工，

而具有審核決行是否核發A鄉公所轄管道路之路證等權限，係依法令服務於

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乙則因其所經營之B

公司施作綠能發電設施管路工程須進行道路挖掘以利管線埋設等作業，而須

依據公路法第30條暨C縣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等規定，檢具相關文件向各

道路管理機關申請核發路證。詎乙向A鄉公所申請核發路證時，因遭檢舉違

法施工，或遭A鄉鄉民之抗爭，而為A鄉公所拒絕核發路證，乙為能順利取得

路證，竟基於對於公務員不違背職務行為而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透過中間

人丙向甲就其核發路證之職務行為交付賄賂；甲亦基於對於公務員不違背職

務行為而收受賄賂之犯意聯絡予以收受50萬元及300萬元賄款，事後甲則依

約同意核發相關路證。案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判處甲有期徒刑4年6月，褫奪

公權4年5，經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4262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判決有

罪確定6。

案情概述

類型3類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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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機關首長與廠商不正常往來：

機關首長與廠商為行政程序外之接觸，極具高度隱匿性，不易發現違法

情事，容易衍生利用權勢或機會圖利廠商或向廠商索賄。

二、內控制度未完善：

機關未針對道路挖掘許可業務進行深入評估可能會衍生相關廉政風險因

子及研擬健全內控制度。

風險評估

防治措施

一、加強辦理廉政教育訓練：

將廉潔觀念及廉政倫理納入各項員工教育訓練重點，並於機關內部舉辦

政風法治講習活動，蒐集相關貪瀆或圖利判刑案例及廉政故事等法紀教

育資料提供同仁參考，積極宣導公務員依法行政及灌輸知法守紀觀念。

二、落實政風狀況整體分析評估：

政風單位應落實機關風險評估，找出機關內妨害興利之業務及人員，進

而深入分析、探討其風險問題，並針對評估結果與前一年比較分析，就

風險事件及人員提出因應對策，以降低、減輕或排除風險。

三、加強辦理業務稽核以強化內控機制：

機關辦理易滋弊端業務時，應可藉由業務單位自主檢查或是政風單位主

導辦理業務稽核，藉以發掘業務疏失及不法情事，並建立完善內控制度。

參考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5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034號刑事判決。
6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62號刑事判決。



科長施壓或推薦開發商委請特定
廠商撰寫調查報告索取賄賂案

甲係為A局科長，對於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報告具有收件、退件及初審之指揮

監督權限，並得列席參加後續之「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專案小組會議」（下稱專

案小組會議）及水下文化資產審議會（下稱水資審議會），且於列席專案小

組會議部分，並得表示意見，因而就審查時程具有實質影響力，進而影響進

入審議之時程，且有輔導通過審議會之權限，係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

而具有法定權限之公務員。甲竟基於公務員對於不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

之犯意，假藉其初審開發商之調查報告及列席專案小組會議、水資審議會及

得提出意見之機會，於105年11月15日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前某日，主動邀約

B公司負責人乙洽談，提議由乙出面與各開發商接洽由B公司撰擬調查報告，

同時由甲向各開發商施壓或推薦調查報告必須委請B公司撰擬，否則不易通

過審查或遭退件，待B公司順利收取製作調查報告之報酬後，再將各開發商

所支付報酬之固定比例費用，作為賄賂交付甲，甲則允諾協助順利通過專案

小組委員之審查，以此作為收受賄賂之對價等情，而乙聽聞後，便基於對於

公務員不違背職務之行為交付賄賂之犯意而應允之。乙嗣後分別於106年1月

及5、6月間交付款項共計172萬元賄款予甲，作為甲協助調查報告通過審查

之對價。案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判處甲有期徒刑3年8月，褫奪公權4年7，目

前案件上訴到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審理中8。

案情概述

類型4類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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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措施

一、建立完善審查作業制度：

機關應將審查申請作業之各項期程、資格條件及所需文件等，以公告上

網方式周知申請者，藉此可避免違法亂紀之情事發生。

二、加強辦理廉政教育訓練：

將廉潔觀念及廉政倫理納入各項員工教育訓練重點，並於機關內部舉辦

政風法治講習活動，蒐集相關貪瀆判刑案例及廉政故事等法紀教育資料

提供同仁參考，灌輸知法守紀觀念。

三、落實主管督導責任：

要求主管針對承辦人建立正確之廉政倫理觀念，並對於機關同仁平常行

為應多加注意及關心，以降低同仁踰矩或涉貪意願；主管亦要以身作則，

藉以強化機關廉潔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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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管未盡督導責任：

直屬長官對於屬員平日生活或上班工作出現異常狀況未能及時發現，而

無法適時勸導糾正或採取其他預防措施。

二、未建立相關審查作業之標準流程等行政透明措施：

機關審查申請案件若未建立完善標準作業流程之行政透明措施，容易造

成機關人員利用權勢或機會向廠商要求或收取賄賂。

風險評估

7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060號刑事判決。
8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171號。

參考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鄉長藉機刁難綠能業者索取
賄賂案

甲係為A鄉公所鄉長，負責綜理A鄉所有鄉政業務及指揮、監督A鄉公所所屬

員工及機關，其權限包括審核決行A鄉公所之道路挖掘許可（下稱路權）、

架空電桿租用、通行林帶用地之權限（下稱林帶通行權），係依法令服務於

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B公司考量該公司太

陽能光電案有林帶通行權、架空電桿租用之申請需求，且甲授意其配偶乙在

A鄉公所內處理受理、准駁B公司提出相關申請案事宜，並共同刻意指示A鄉

公所承辦人暫緩受理B公司之公文審查，導致B公司申請林帶通行權、架空電

桿進度嚴重延遲，故透過內定下包廠商C公司總經理丙協助處理路權申請事

宜，而結識甲之配偶乙及A鄉鄉民丁。某日，乙利用B公司申請路權之時機，

向丁傳達B公司需支付1甲地40萬元之賄賂，作為換取B公司申請A鄉公所核發

路權之對價，丁即向丙聯繫表示需支付1甲地40萬元作為A鄉公所核發路權之

代價，幾經斡旋價格，乙表示可支付560萬元之現金，作為A鄉公所核發路權

予B公司之代價，丁即將上情轉知丙後，認為此金額可行，遂將560萬元賄款

交付予丁，並轉交予乙收受，而甲於收賄當日目睹乙將裝有賄款紙箱放回車

上，上述情節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認定甲與乙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並判

處甲有期徒刑12年，褫奪公權5年9，目前案件上訴到臺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審理中10。

案情概述

類型5類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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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關首長與廠商不正常往來：

機關首長與廠商為行政程序外之接觸，極具高度隱匿性，不易發現違法

情事，容易衍生利用權勢或機會圖利廠商或向廠商索賄。

二、內控制度未完善：

機關未針對道路挖掘許可及林帶通行權等業務進行深入評估可能會衍生

相關廉政風險因子及研擬健全內控制度。

風險評估

防治措施

一、加強辦理廉政教育訓練：

將廉潔觀念及廉政倫理納入各項員工教育訓練重點，並於機關內部舉辦

政風法治講習活動，蒐集相關貪瀆或圖利判刑案例及廉政故事等法紀教

育資料提供同仁參考，積極宣導公務員依法行政及灌輸知法守紀觀念。

二、強化機關監督功能：

單位直屬主管對於所屬人員，知悉有品德操守、工作狀況、交往關係及

經濟狀況等風紀異常狀況者，應適時通報機關首長或政風單位處理。

三、加強辦理業務稽核以強化內控機制：

機關辦理易滋弊端業務時，應可藉由業務單位自主檢查或是政風單位主

導辦理業務稽核，藉以發掘業務疏失及不法情事，並建立完善內控制度。

四、避免與廠商私下不當接觸：

依行政程序法第47條規定，公務員除基於職務上之必要外，不得與當事

人或代表其利益之人為行政程序外之接觸。爰公務員及其主管應遵守公

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等規定，避免私下與廠商接觸，引發廉政風險疑慮。

參考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9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68號刑事判決。
10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14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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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

研編小組成員

發行機關

機關地址

發行日期

市長黃敏惠

嘉義市政府政風處

．處長吳武璋

．副處長賴帥君

．科長陳慶全

．科員吳皇誌

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

112年10月

112年度
打擊妨害綠能產業發展犯罪

防貪指引




